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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溪中科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提标改造项目土建施工

招标文件澄清、修改文件（一）

致各投标单位：

招标人现将招标文件相关内容作如下澄清、修改、补充，本次澄清、修改文件（一）

若与招标文件不一致之处，以本次澄清、修改文件（一）为准：

一、招标文件修改（共2项）

1、原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.2.4 中“除暂估价、暂列金额外的其他不

可竞争费为 286767.21 元”现修改为“除暂估价、暂列金额外的其他不可竞争费为

275237.35 元”

2、新提供除暂估价、暂列金额外的其他不可竞争费具体明细详见附件 1。

招标人：慈溪中科众茂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（盖章）

招标代理人：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（盖章）

2025 年 12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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